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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紀錄 

111 年第 1 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11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晚上 18:30-20:00 

二、 開會地點：景美國中會議室 2、線上會議（Google meet） 

三、 出席人員：應出席 21 人，實際出席 16 人，線上出席 3 人 

教師代表：何文賢(文山學學程召集人)、陳建志(環境生態學程召集人)、 

姚炳煊 (美術學程召集人)、陳德鴻(環境生態課程教師)、林

滄淯(藝術課程教師)、陳淑敏(生活應用課程教師)、王欣華(藝

術課程教師) 、張博鈞（環境生態課程教師）、游鴻益 (影像

視覺課程教師)。 

學員代表：王金銘、陳志明、王鋰鈴、瞿新民、張鳳如、曹東月 

志工代表：蔡純興、陳連姝 

行政代表：方玉如、黃建仁、董芳怡 

四、 請假人員：張鳳如（學員代表）、張博鈞（教師代表） 

五、 列席人員：促進會代表常務監事鄭景隆 

六、 會議主席：鄭秀娟校長                      會議紀錄：董芳怡 

七、 主席致詞 (略) 

八、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詳閱會議手冊第 6 頁。 

裁示：通過。 

九、 歷次會議決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日
期 會議名稱與提案 會議決議 

(列管事項) 
主
辦 辦理情形說明 

辦理
等級 

109
年 
10
月
16
日 

109 年
第 2 期
校務會
議 

1. 討論新修訂
「學習權益委
員會設置辦法」
草案 

為保障學員學習權益，

109 年 8 月 27 日教學研

究會完成修訂版草案，

條文修正後實施。 

莊
雅
淇 

依會議決議辦

理 

A 

2.修訂社區推廣
人才培訓服務
辦法 

條文修正後實施。 莊
雅
淇 

依會議決議辦

理 

A 

110
年 4
月
16
日 

110 年 
第 1 期
校務會
議 

無 無 無 無 

 

E 

110
年
10
月
15
日 

110 年 
第 2 期
校務會
議 

建議延伸辦理
文山美術獎得
獎作品展覽，以
擴大文山美術
獎效益。 

本期先試行，並由行政

團隊依試行經驗修訂文

山美術獎後續計畫，再

於學程會議中提案通過

後執行。 

方
玉
如 

因疫情暫緩實

行。 

C 

辦理等級 Ａ等級：活動、採購、工程等已完成，階段任務已達成及已列入例行性業務者，可列Ａ級。 
         Ｂ等級：正在執行中之計畫。        Ｃ等級：規劃中尚未付諸實行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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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等級：無法辦理之計畫，例如因法令、環境或政策改變而無法執行之計畫皆屬之。 
     Ｅ等級：無須辦理之計畫，政府或其他團體已完成可替代計畫，或評估已無需求者。 

裁示：通過。 

 

十、 報告事項 

1. 校務發展報告 (請詳閱會議手冊第 7 頁)。 

2. 111 年第 1 期校務行事曆(請詳閱會議手冊第 10 頁)。 

 

十一、 提案討論 

提案一、因應教育部獎勵經費計畫審查委員建議，擬廢止「教師自主團

體運作辦法」，訂定「教師專業社群成立與運作獎勵辦法」，詳

如附件一。 

說  明： 

1、 本法於 111 年 1 月教學研究會通過修法，並於 111 年第 1 期先

試行，運用專案經費協助籌組教師自主專業社群，社群成員包

含授課講師及本校認證之社區推廣講師。 

2、 教師專業社群短期內以協力各項專案工項，及研發執行 111 年

第 2 期公民周小型文山運動會活動 25 場教案為目標。目前成

立教師社群如下： 

(1)「十二年國教」教師社群：李權泰老師召集，協力十二年國

教專案。 

(2)「藝術服務社區」教師社群：姚遠老師召集，協力評鑑獎勵

金專案。 

(3)「無圍牆博物館」教師社群：何文賢老師召集，協力「萬盛

溪文化路徑」及「雙語國家」兩項專案。 

(4)「環境教育」教師社群：陳建志老師召集，黃世仁老師副召

集，協力環教基金專案。 

決  議：修正（如附件）後通過。 

 

十二、 臨時動議 

提案一：恭喜明哲平安地歸來，建議邀請明哲辦講座分享經驗。（提案人：

教師代表陳德鴻） 

討 論：由於明哲身體尚在療養，故先讓明哲先修養身體後，預計最快暑

期在做講座分享。 

決 議：通過。 

十三、 散會（19 時 1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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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報告事項 
 

（一） 校務發展報告 

一、 111 年第 1 期課程規劃 188 門，截至 3/24，學員 2,979 人次，班平均

人數為 20.13 人，與上學期相較，班級增加 6 門（另本期臺語課 2 門

因接受教育部專案補助，故不列入教育局開課數），與初次受疫情影

響的 109 年春季班相較，開課人次比 109 同期約少 10 人次，班均人

次約少 0.47 人。 

學期 課程規劃及開設 學員人次 班均人次 註 

111 春 188 148 2979 20.13 計至 3/24 

110 秋 204 142 2517 17.73 學員入校需打過疫苗 

110 春 193 165 3809 23.08 計至 4/1，5/15 三級警戒 

109 秋 183 159 3575 22.5 疫情緩和 

109 春 177 144 2967 20.6 疫情開始影響 

108 秋 188 157 3534 22.5  

二、 疫情下，110 年本校因師生回捐停課退費約 16 萬元，勉強收支平衡。 

110 年本校收入減少 476 萬餘，減幅 17%。主因為 110-1 學期於 5/15

疫情警戒停課，暑假僅有保證金制的線上課程，和 110-2 學期學員必

須完成疫苗注射一劑，班級平均學員人次明顯減少。 

110 年課程數較 109 年多 4 門，但學員人次仍減少 216 人次。 

三、 110/11/1-11/6 第九週(公民週)，10 月 18 日(一)下午 3 點開放線上報名，

本校規劃「小心疫疫」主題式講座及活動，參與 770 人次。 

因應疫情，110 年學習成果展以 37 個班級成果影片放至 youtube 平台

供民眾點擊觀看，於 12/30 全球線上首播，觸及人數 1378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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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0 年教育局評鑑特優。委員對文山社大諸多肯定，並建議社大應針

對學員高齡化研議對策，且鼓勵社大將地方學素養融入成為學員多元

學習成就認證要素。 

五、 110 年 12 月 3 日教育部頒獎給獎勵審查成績優異的社大，文山社大為

特優，全國特優社大計 8 校。 

委員建議文山社大應修法及積極培力教師以支持教師發展自主性教

學專業社群，並且將「多元學習成就認證辦法」鼓勵學員參與社團的

機制和獎勵辦法做說明，呈現「社團支持制度化」的亮點。 

六、 社大已於 111 年 1 月之教學研究會研議，依本校專案計畫籌組下列 4

個教師社群，由 4 位老師分別擔任召集人，於短期內以明年 25 周年

「文山運動會」系列活動為教師們分工合作成果呈現目標。 

(1)「十二年國教」教師社群：李權泰老師，協力十二年國教專案。 

(2)「藝術服務社區」教師社群：姚遠老師，協力評鑑獎勵金專案。 

(3)「無圍牆博物館」教師社群：何文賢老師，協力「萬盛溪文化路徑」

及「雙語國家」兩項專案。 

(4)「環境教育」教師社群：陳建志老師，協力環教基金專案。 

七、 社大於 112 年為創校 25 周年，擬以「文山堡運動會」計畫，來呈現「讓

城市就是我們的運動場，社區就是我們的博物館」25 周年辦學願景，

並於今年春秋兩季公民週開始擴大課程參與，也增加教師提案研習活

動，結合教師專業社群，期望 25 周年有 100 門課程師生共同參與。 

1、 112 年 9 月 28 日是本校創校 25 周年生日，行政團隊研議以「文山

堡運動會」擴大逾 100 班師生共同參與，而教育部審查委員於 110

年也肯定本校 25 周年辦學願景「城市就是我們的運動場，社區就

是我們的博物館」，及「文山學發展中心」營運機制、「跨世代社

規師」3 階段人才養成、學員社團支持制度化、制度性激勵學員

服務社區等多項辦學策略。 

2、 在 107 年依山小綠洲式的共學據點闖關遊戲的基礎上，進一步串

連成無圍牆博物館的多語的山水帶狀導覽路線： 

(1)【捷運萬隆站】萬盛溪+十五份遺址+文山森林公園 

(2)【捷運景美站】景美老街+木見 140+仙跡岩 

(3)【捷運木柵站】木柵老街+萃湖 

(4)【捷運萬芳站】手作步道 

3、 鼓勵各個課程和社團，一起設計活動： 

(1)目標為 102 年有 100 門課程的老師都能設計 1 次易地學習、快

閃表演、開放現場參與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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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團體提供共同形象文宣，挑創意方案攝製影音文宣。 

(3)由教師專業社群率先規劃，並於教師研習、徵課時就邀請老

師合作設計活動，活動邀請跨班師生或一般民眾參與，可申

請 1,000-5,000 元補助費用： 

A. 111 年公民周 10/29-11/5：約 25 班 

B. 112 年公民周 4/29-5/6：約 40 班 

C. 112 年 25 歲生日至公民周 9/28-11/4：約 100 班 

4、 結合雙語國家政策，培力 2 條經典路線的雙語導覽人才及圖資。  

5、 新增「有心人萬事屋」時間銀行在地實踐的交換活動。 

6、 運作文山水文化社造聯盟，提供在地凝聚力和社群支持網絡。 

八、 臺北市教育局發布臺北市社區大學因應 COVID-19，校園除了飲食外

(教室內維持禁止飲食)需全程配戴口罩，或實施線上教學為原則。 

九、 預訂 7/16 於景美集應廟辦理共學市集，以行政團隊依市集性質邀請班

級出攤及班級成果表演為主。 

十、 台北市公布 4/22 起社區大學的工作人員都要打完第 3 劑，不適合打疫

苗者須每周要進行快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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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1 年第 1期校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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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教師專業社群成立與運作獎勵辦法(草案) 

立法說明： 

1、 教育部審查委員建議本校改進事項詳見第 13 頁，其一為「雖已訂定《教

師自主團體運作辦法》，鼓勵教師自主社群活動，惟所呈現成果僅為補

助 4 案融入式教案。針對成立教師專業社群與運作情形，缺乏積極性

的規劃與經營。建議研擬《教師專業社群運作鼓勵辦法》，並訂定年度

培力計畫落實推動，以期引導教師建立主體性與自主性，並促進同領域

或跨領域教師的協力合作。」。 

2、 建議廢止原有之《教師自主團體運作辦法》，改訂定《教師專業社群運

作鼓勵辦法》，草案及辦法對照表如下。 

教師自主團體運作辦法 教師專業社群運作鼓勵辦法(草案) 應備文件 

第一條  依據本校鼓勵教師自主學

習以利己、公共參與以利

人的辦學理念，特訂定本

辦法，以鼓勵教師辦理教

學交流活動及培養學術研

究的能力，進而參與社區

及社會公共事務。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教師發展專

業社群，致力於提升學員

學習成效及公共參與素

養，以促進社區大學理念

之實現，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辦理活動之內容，必須符

合教師跨領域教學交流、

教師增能、學術研究、發

展協同教學及協助社區公

共事務之內涵，達到共學

成長之目標。 

第二條  教師專業社群應由至少 3

位本校教師籌組，推派 1

位召集人，並共同辦理跨

領域教學交流、教師增

能、協同教學及協助社區

公共事務之社群發展相

關活動。 

 

第三條  教師申請辦理社群活動，

應有至少 5 位本校教師為

當然成員，得於一個月前

申請經費補助、借用場地

及設備，申請內容應包含

活動名稱、活動目標、活

動實施內容、成員名冊及

其聯絡方式。 

第三條  教師專業社群召集人應

於首場活動至少一個月

前，向教學研究會申請補

助經費及場地設備，並於

學期活動結束後提交成

果報告及憑證，以完成核

銷作業。 

補助經費上限為每學期 2

 申請表格 

 成果報告

表格(含簽

到表、活

動紀錄、

教案設計

單、教案

實施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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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自主團體運作辦法 教師專業社群運作鼓勵辦法(草案) 應備文件 

萬元。 與檢討) 

第四條  由本校進行教師社群活動

申請作業之審查，補助金

額由本校視計畫書內容核

定。並於活動結束後檢具

活動成果報告及憑證辦理

補助核銷。 

第四條  教師專業社群活動主題

應與提升學員學習成

效、公共性素養相關，活

動形式包含進修、研討、

教案執行及成果發表

等，每學期活動場次不得

少於 3 次。 

教師專業社群需產出於

課程或本校活動中實施

之教案，至少實施 1 次教

案活動，且需於校內公開

發表社群成果。 

 

第五條  團體活動如須對外交涉，

本校得提供發文服務。 

第五條  教學研究會得主動規劃

辦理教師專業社群運作

之支持與成果發表活

動，並推薦本校教師專業

社群參與校外發表活動

或評選。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亦同。 

 

 


